
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

案 號 ：11 1年 度 憲 民 字 第 4 1 9 6 < 、1 1 1年度憲民字第 383號 

關 係 機 關 内 政 部  

代 表 人 林 右 昌  

訴 訟 代 理 人 顏 碧 志 律 師 設

為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，陳 述 意見事：

一 、 （爭點題綱一）民 國 （下同）1 0 5年 1 2 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 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條 第 2 項（下稱系爭規定一）及 同 法 第 110 

條 第 5 項（下稱系爭規定二），立法意旨乃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， 

並無牴觸憲法第1 1條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：

(一 ） 對於系爭規定一、二 ，不宜採嚴格之審查基準：

1 . 查系爭規定一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 

時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 

選 舉 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評論或 

引 述 。」，系爭規定二則對違反系爭規定一者定有罰鍰處分， 

僅係對發布、報 導 、散布、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之「時間」 

有所限制，至少管制觀點中立，又 民 調 「數據」偏 向 「事實」， 

甚 或 摻 雜 不 實 ，且數據呈現之支持度高低對於理性思辨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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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大 ，復屬立法對於選舉制度形成之空間，不應採取最嚴格 

審 查 標 準 ，宜 採 寬 鬆 （合理）或中度之審查基準。

(二 ） 系爭規定一、二之目的乃維護選舉之公平性，應屬特別重要之  

公 共 利 益 ：

系爭規定一係參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 2條 第 2 項規定 

而來，該條彼時之立法考量為：「鑑於近年來選舉期間候選人、 

政 黨 、個 人 、法人代表以發布民意調查資料為競選或助選手段， 

影響選情甚鉅。因 此 ，為不使民意調查之『公器』成為候選人  

及 政 黨 之 『私 器 』，並兼顧新聞媒體反應確實民意之必要性， 

本條以列舉之方式規定：投票前……不得發布候選人得票數 

或得票率預估值、候選人聲望或選民認同排名、選民政黨認同 

及其他選民政治態度……等足以影響選情之民意調查資料， 

以維護選舉之公平性。」（本 部 1 1 2年 1 2 月 5 日台内民字第 

1120142276號 函附件 5 第 3 頁參照），質言之，系爭規定一、 

二之目的係為避免有人於投票日前操作選舉民調，干擾選民  

投票結果，故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禁止任何 

有關選皋民調資料之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行為，以 

維護選舉之公平性。而選舉乃人民於民主體制上具體展現民 

意決定，並賦予國家權力行使民主正當性之核心機制，乃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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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之根基所在，故選舉之公平性當眉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。

(三 ） 系爭規定一、二所採取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 

禁止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之手段，有 

助於達成維護選舉公平性之目的，未牴觸憲法第2 3條比例原 

則 ，與 憲 法 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：

1 .  查我國政黨、候選人常以民調作為競選、助 選 手 段 ，選舉 

期間民意調查資料多如牛毛，然各民調機構或基於其政治 

立 場 ，或因取樣或問題設計，導致不同的民意調查資料常 

有大相逕庭之結果，無堅定立場之選民，其投票意向常隨 

著民調結果搖擺不定，而產生策略性投票、從眾效應或信 

心 效 應 等 情 形 （詳後述）。

2 .  參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 0 5年 6 月 1 6 日 舉 辦 「選舉民意調 

查有無規制必要性」公聽會紀錄，會中即有學者提出法國 

於 西 元 2 0 1 2年 所 做 研 究 ，證實選舉民調對於投票意向有 

所 影 響 ，且負面影響比較大，主要會產生「策略性投票效 

應 」、「感染/傳染效應」和 「信心效應」等 效 應 （附 件 1 )。 

所 謂 「策略性投票效應」，即選民為了避免自己不喜歡的 

候 選 人 當 選 ，基於投票策略考量，不依自己的政治立場或 

理念投給自己真正偏好之候選人或政黨，而投給較有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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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選之其他候選人，以防止自己更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， 

俗 稱 之 「棄保效應」即 屬 之 ；「感染/傳染效應」，或稱西 

瓜 效 應 、樂隊花車效應（Bandwagon effect) 、羊群效應 

(Herd mentality) ，指人有從眾性，會傾向跟從大眾之 

思 想 或 行 為 ，故當民調顯示大多數人都投給某人之趨勢 

時 ，部分並無堅定立場之選民即會受民調影響而隨波逐 

流 ，投給支持率較高之候選人；「信心效應」則是指選民 

可能看到民調資料顯示其支持的候選人沒有當選的希望 

或穩定當選而不去投票，或是因此而一定要去投票，故投 

票率也會受到民調資料影響。是以臨選舉之際，有心人士 

透過民調操作棄保，或是讓選民跟隨大多數人所擁載之潮 

流或趨勢投票，又或因候選人民調之高低導致投票、不投 

票 、或改投他候選人（此於複數選區之影響尤其顯著）， 

造成民主制度之扭曲，亦與選舉期能「選賢與能」或 「政 

策導向」不 符 。尤 有 甚 者 ，若民調係不實，或是形式真實 

然透過取樣或問題設計方式引導結果偏誤，誤 導 選 民 ，更 

會使選民的意志受到外力不當扭曲，而破壞選舉結果之公 

正 ，進而對我國民主制度造成傷害。

3 . 又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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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（下簡稱國科會人文處）規劃與推動之「台灣選舉與民 

主化調查」於 2 0 2 0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後所製作之選 

後面訪調查（附 件 2 )，詢問受訪者於何時決定總統投票人 

選 ，調查結果顯示，有 5. 4%之受訪者於投票日二週以前決 

定 、有 4. 9%之受訪者於投票前一兩天決定、有 3. 9%之受 

訪者於投票當天才決定，亦即至少有 14. 2%的受訪者在選 

舉曰前兩週都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（此尚未計入有20. 9% 

因跳題未作答之受訪者）。這些搖擺不定以及其他意向不 

堅 的 選 民 ，如在選舉日前看見他人發布或散布之民調，即 

有可能因而決定或變更原本的投票意向，且此種搖擺未定 

之中間選民往往係選舉勝負之關鍵。而不利於特定候選人 

之民調遭到發布或散布時，候選人欲核實該民調之取樣、 

問題設計等制作過程以及結果是否正確，並對民調結果加 

以 回 應 、澄 清 ，尚需花費相當時間，若准許於選舉日前十 

日内發布、散 布 民 調 ，候選人恐來不及核實民調結果並加 

以因應，縱使事後證實該民調結果不實，如選舉已經結束， 

其所造成破壞選舉公正性之結果即無從補救。又候選人縱 

在選前數日針對民調結果加以核實、回 應 、澄 清 ，亦可能 

無足夠的時間使其在舆論間擴散，選民也沒有充分的時間



可以針對該民調資料為檢驗或討論，同樣無法避免選舉結 

果受到不實民調資料之不當影響，因 此 ，民調資料發布或 

散布之時間距離選舉日越近，候選人可以採取措施避免選 

民受到不實民調資料影響之時間就越少，對選舉公正性造 

成之危險即越大。

4 . 再 者 ，系爭規定一、二限制之範圍並非漫無邊際，僅限於 

與選舉或候選人有關之民調，始不得發布，並非所有民調 

資料均不得發布，且限制之期間更僅限於選舉投票日前十 

曰 内 ，是其手段係屬輕微且適當（最高行政法院 9 2 年度 

判 字 第 7 3號行政判決參照）。因 此 ，為達成避免蓄意操作 

選 舉 民 調 ，干擾選舉投票結果之立法目的，系爭規定一、 

二禁止於投票日前十日起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 

民調資料，有助於達成公正選舉之目的，乃符合比例原則， 

亦無違背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。

二 、 （爭點題綱二）系爭規定一所稱「發 布 」與 「散 布 」之 文 義 ，與 

系爭規定二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均無違背：

(一 ） 按 「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 

言 ，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，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 

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，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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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。依本院歷來解釋，如法律規定之意義， 

自法條文義、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觀察，非難以 

理 解 ，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，為受規範者 

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，即無違反法 

律明確性原則」（釋字第 7 9 4號解釋參照）。

(二） 系爭規定一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 

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選 

舉 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 

述 。 i。按所 謂 「發 布 I 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8 5 年 3 月 1 3 曰 

第 2 2 0次委員會決定：「所謂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 

查資料，係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之意見表達，予以 

彙計公開之行為而言。至於其彙計之方式與公開之形式，則非 

所 問 。」，亦即將民意調查資料予以公開，無論其公開方式係 

以 語 言 、文 字 、圖書、媒體傳播或其他方式，均屬系爭規定一 

所 禁 止 之 「發 布 」行 為 ；又許多法律規定中都有使用「散布」 

之 用 語 ，並迭經實務判決釋義在案，如著作權法第3 條 第 1 項 

第 1 2款 規 定 ：「散 布 ：指不問有償或無償，將著作之原件或重 

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。」、公平交易法第 2 4 條 所 謂 「散 

布 」，乃散發僂布於公眾之意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9 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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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訴 字 第 52 9 4號行政判決參照）、刑 法 第 31 5條 之 2 第 3 項 

所 謂 「散布」，係指散發分布，乃對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為無償

之交付 而 言 (臺灣高等法院 9 1 年度上訴字第 2 8 9 2號刑事判 

決參照）、證券交易法第 15 5條 第 1 項 第 6 款 所 謂 「散 布 」， 

則係指對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為傳述的行為 ( 臺灣高等法院107 

年度金上訴字第1 5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

( 三 ）  據上 ，「發布」與 「散布」乃常見之法律用語，其文義並無不 

明確或難以理解之處，系爭規定一依文義解釋，受規範之主體 

為 「政黨及任何人」，禁止之行為乃「發 布 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 

論或引述有關候選人、被 罷 免 人或選舉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 

料 」，禁止之時間則為「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」， 

故只要是有關候選人、被 罷 免 人或選舉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 

料 ，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均不 

得以任何方式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，顯非一般人所 

難以理解，且系爭規定二亦明定違反系爭規定一者，處新臺幣

(下同）5 0 萬元以上 5 0 0萬元以下罰鍰，故受規範之一般人 

對於違反系爭規定一會受罰鍰處分，亦非不能預見。

(四 ）  個案事實是否屬系爭規定一所欲規範之對象，仍可經由司法  

程序加以認定及判斷，無礙於法安定性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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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聲請人雖引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 1 1年度訴字第6 6 號行 

政 判 決 ：「審 酌 該 條 文 謂 『……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，『發 

布 』……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『加以』報導、散布…… 」 

之 文 義 ，是否以第 2 項 規 定 『投 票 日 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 

間截止前』之期間内發布者為限，始 禁 止 『加以』報 導 、 

散 布 ，至 於 『投 票 日 1 0 日前』已發布者之民調資料，既 

未受禁止發布，自不在禁止『加 以 』報 導 、散 布 之 範 圍 ， 

就文義解釋而言，實有模糊不清之疑義。」等 語 ，主張司 

法者對此不確定法律概念未有統一見解、難以就具體個案 

作出適法之裁判，故其規範不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云云， 

恐屬斷章取義。

2 .  蓋該判決復謂：「經考量該條文寓有『蓄意避免操作選舉 

民 調 ，干擾選舉投票結果』之 立 法 目 的 ，而無 論 『投票曰 

1 0 日前』已 發 布 或 『投 票 日 前 1 0 日内』發布之選舉民調  

資 料 ，倘 經 人 F 加 以 』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 引 述 ，使該資 

料訊息流通於選民舆論中，均無法排除其將對選民投票意  

向及選舉投票結果發生干擾作用之可能性。再 者 ，倘從寬 

採不予禁止之解釋，則 只 要 於 第 1 項 期 間 之 『投 票 曰 10

日前』之 1 、2 日先行發布，即可於第 2 項 『投 票 日 前 10



曰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』之期間内，任意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

評 論 或引述，而不受法規禁止，此種解釋結論，將創設放 

任有心人恣意操作選舉民調以干擾投票結果之空間，有違 

立法者之本意。準 此 ，在文義解釋有兩種可能情形下，參 

採合法規目的解釋，應認不論何時發布之選舉民調資料， 

均在禁止報導、散布之範圍内。 i 等 語 ，係基於目的解釋， 

認為不論民意調查資料係發布在「投 票 日 1 0 日 前 I 還是 

「投 票 日 前 1 0 日 内 i ，均有可能對選民投票意向及選舉投  

票結果發生干援作用，故均在系爭規定一禁止報導、散布 

之範圍内，殊無聲請人所稱因對此不確定法律概念未有統 

一見解而難以就具體個案作出適法之裁判之情形。

三 、 （爭點題綱三）不 論 係 「已發布之民調資料」、「尚未發布之民調 

資料」、利 用 「大眾媒體」或 「社群媒體」為 散 布 ，對於選舉公  

平性所生之危害均無明顯差異，故系爭規定二未為區分，均處罰 

最 低 5 0 萬元之罰鍰，並無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及第 1 5條 

財產權保障意旨：

(一 ） 參 前 引 「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」選 後 面 訪 調 查 （附 件 2 ) ， 

有為數不少的受訪者在選舉日二週前始決定要投給誰，甚至 

有 3. 9%的受訪者到了投票當曰才決定，這些搖擺不定的選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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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他意向不堅的選民，如果在選舉日前看見民調資料，不論 

係在投票曰前十曰前發布，還是在投票曰前十曰起至投票時 

間 截 止 前 （以 下 簡 稱 「禁止期間」）内 發 布 ，其投票意向均有 

可能因此而受影響。聲請人雖主張於禁止期間前已發布之民 

調資料因已公開揭露而無明顯而立即之動搖選情的風險，惟 

我國選舉期間民調資料不可勝數，多數選民並不會每一則民 

調資料都看過，因此即便是禁止期間前已發布之民調資料，選 

民也極有可能是在禁止期間内才首次看見，然而卻沒有看到 

受該民調不利影響之候選人針對該民調所為回應或澄清，使 

其形成不利於該候選人之投票意向，且選民亦不見得能清楚 

分辨民調時點，所接受到之印象僅為民調的高低，進而產生前 

述影響投票意向之效果。此 外 ，倘從寬採不予禁止之解釋，則 

只 要 於 「投 票 日 1 0 日前」之 1 、2 日先行發布，即 可 於 「投票 

曰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」之 期 間 内 ，任意加以報導、 

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，而不受法規禁止，此種解釋結論，將創設 

放任有心人恣意操作選舉民調以干擾投票結果之空間，有違 

立法者之本意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 1 1年度訴字第6 6號行政 

判決參照）。因此從目的解釋而言，為達成避免蓄意操作選舉 

民調，干擾選舉投票結果之立法目的，不論係於禁止期間前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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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禁止期間内發布之民調資料，均有於禁止期間内禁止發布、 

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之必要。

(二 ） 聲請人又主張利用「社群媒體」散布民調資料之行為，並非立 

法者立法之初所得預見，以及限制人民利用「社群媒體」散布 

民調資料無助於系爭規定一之目的達成云云，惟 查 ：

1 .  系爭規定一最早於9 6 年 1 1 月 7 日公布施行，然當時已有 

PTT、無名小站等社群網站，以及 MSN、Yahoo!奇摩即時通 

等即時通訊軟體，一般民眾早已會在網路上討論選情及傳 

播 民 調資料。

2 .  此 外 ，「大眾媒體」固有其傳播優勢，然隨著視聽習慣的 

改 變 ，現 今 「社群媒體」之影響力並不亞於「大眾媒體」。 

相較於廣播、電 視 、報紙等傳統「大眾媒體」，公眾只能在 

固定的時間或藉由特定的媒介接受訊息，透過網路傳播之 

「社群媒體」不但可以隨時透過手機、電腦等設備隨選隨

看 ，每一個接收到資訊的人更可再將其所見資訊透過網路 

傳 達 、擴散給他人；且 「大眾媒體」多是單方面傳達資訊， 

然 「社群媒體」更有人與人之連結與互動，是 透 過 「社群 

媒體」散布之民調資料，可能對選舉公正性造成之衝擊， 

較 之 透 過 「大眾媒體」傳播之民調資料，乃有過之而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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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。況如有不實民調資料透過具有一定程度封閉性之「社 

群媒體」傳 播 ，不在該等群組或團體中的候選人可能自始 

至終都不知悉該不實民調資料之存在而無從核實與回應 

其 内 容 ，或著難以查詢源頭，卻因該不實民調資料之影響 

而流失選票。因 此 ，於禁止期間内，不論係利用「大眾媒 

體 」或 「社群媒體」散布民調資料，對於維護選舉公正性 

之立法目的所生危害並無二致，系爭規定二未加以區分， 

與 憲 法 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第 1 5 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 

無 扞 格 。

3 . 又 11 2年 6 月 9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 

條 第 6 項規定已依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民調資 

料 者 之 身 分 ，制定不同之罰鍰上下限，政 黨 、候 選 人 、罷 

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、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、代理人或使 

用 人 ：處 2 0 萬元以上2 0 0萬元以下罰鍰；前款以外之人： 

處 1 0 萬 元 以 上 1 0 0萬元以下罰鍰，已調降系爭規定二之 

罰 鍰 金 額 ，此併予敘明。

四 、（爭點題綱四）選前民調對選舉之結果有負面影響，而該影響性 

因為數不少選民係在瀕臨選舉日期，始行決定投票意向，且此種  

搖擺未定之中間選民往往係選舉勝負之關鍵，是禁止選前一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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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禁止公布民調，有助於選舉之公正性：

(一 ） 如 前 所 述 ，參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 0 5年 6 月 1 6 日 舉 辦 「選舉 

民意調查有無規制必要性」公聽會 紀 錄 ，會中即有學者提出法 

國於西元2 0 1 2年所做研究，證實選舉民調對於投票意向有所影 

響 ，且負面影響比較大，主 要 會 產 生 「策略性投票效應」、「感 

染/傳染效應」和 「信心效應」等 效 應 （附 件 1 )。（詳參爭點題 

綱 一 、（三 ）、2.之說明）。

(二 ） 又亦如前所述，參照國科會人文處規劃與推動之「台灣選舉與 

民主化調查」於 2 0 2 0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後所製作之選後面 

訪 調 查 （附 件 2 ) ，詢問受訪者於何時決定總統投票人選，調查 

結果顯示，有 5. 4%之受訪者於投票日二週以前決定、有 4. 9%之 

受訪者於投票前一兩天決定、有 3. 9%之受訪者於投票當天才決 

定 ，亦 即 至 少 有 14. 2%的受訪者在選舉日前兩週都還沒有決定 

要 投 給 誰 （此尚未計入有20. 9%因跳題未作答之受訪者），足徵 

有為數不少之選民，於瀕臨選舉日期，始行決定投票意向，且 

此種搖擺未定之中間選民往往係選舉勝負之關鍵。（詳參爭點題 

綱 一 、（三 ）、3.之說明）。

(三 ） 綜 合 上 述 ，禁止選前一定期間禁止公布民調，有助於選舉之公

正 性 。

14



謹狀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附件

附 件 1 : 1 0 5年 6 月 1 6 曰 「選舉民意調查有無規制必要性」公聽會紀 

錄 影 本 1 件 。

附 件 2 :「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」2 0 2 0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

列 印 資 料 （ 節 錄 ） 1 件 。 （ 引 自 網 址  

http://teds. nccu. edu. tw/teds_plan/ list. php?g_ isn=14 

3&g_tid=0&g_cid= 9 )

中 華 民 國 3 年 5 月 6 

具 狀 人 内 政 部  

代 表 人 林 右 昌  

訴 訟 代 理 人 顏 碧 志 律 師
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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